附件2

2026年滨州高新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
面试资格审查提交材料清单

一、所有参加面试人员均须提供的材料
1.《2026年滨州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报名登记表》；
2.本人签字的《应聘事业单位人员诚信承诺书》；
3.笔试准考证；
4.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复印件）；
5.1寸近期同底版免冠彩色照片2张及照片电子版（须与网上报名照片同一底版）；
6.国家承认的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复印件）；
7.有效期内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8.《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有学位要求的提供）。
二、其他需另行提交的材料
1.普通高校2026年应届毕业生应聘的，提交学校核发的就业推荐表（原件、复印件）。符合教研厅〔2016〕2号和教研厅函〔2019〕1号规定自2016年12月1日后录取且2026年毕业的非全日制研究生，提交学校核发的就业推荐表（原件、复印件）或其他证明材料，并作出规定时间可取得岗位要求学历学位的承诺。定向、委培应届毕业生报考的，还需提交定向、委培单位同意报考证明信。
2.在职人员（含已签订就业协议的人员）应聘的须经用人权限部门单位同意。
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含人员控制总量实名制管理的人员）应聘的，须提供所在单位、主管部门和组织人社部门出具的同意应聘介绍信。
其他在职人员（含已签订就业协议的人员）应聘的，提供由用人单位或用人权限单位出具的同意应聘介绍信。
[bookmark: _GoBack]同意应聘介绍信主要内容包括：被证明人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在本单位工作（人事代理、委托培养）起止时间、工作岗位（专业）、是否同意参加2026年滨州高新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等，并在时间落款处加盖相应公章。
自报名时起至今无工作单位的，须做出处于无业状态的个人书面承诺书。
考生报名时工作单位发生变化的，在报名表手写新的工作经历，并按以下情况提交材料：
（1）现工作单位与报名时工作单位不一致的，同时出具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材料和现工作单位的劳动合同及同意应聘介绍信；
（2）报名时无工作单位，现在有工作单位的，应出具现工作单位的劳动合同及同意应聘介绍信；
（3）报名时有工作单位，现在已解约或辞职、目前无工作单位的，应出具原单位的解约证明材料。
3.留学回国人员应聘的，提交国家教育部门的学历学位认证。其中，与国（境）内普通高校2026年应届毕业生同期毕业的留学回国人员，提供规定时间内可取得学位证书和学历学位认证材料的承诺书；已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但未获得教育部门认证的留学回国人员，提供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及有资质的机构出具的翻译资料，并作出2026年9月30日前可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材料的承诺。
4.招聘岗位要求中共党员的，出具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盖章的证明材料。
5.香港和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应聘的，提供《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招聘岗位还有其他要求的，提供岗位要求的其他相关材料。
应聘人员所提交的所有证明材料、相关证书、证件，在资格审查、考察、办理聘用手续等期间均须为有效状态。
